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持续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按照乌鲁木齐市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行动关于“依法将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地区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要求，对乌鲁木齐市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以下简称禁燃区）进行调整，发布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二、我市现行禁燃区划定情况

2010年我市印发了《关于划分乌鲁木齐市高污染禁燃区的批复》（乌政办〔2010〕213号），划定的禁燃区分Ⅰ期（2010年-2012年）、Ⅱ期（2013年-2014年）及Ⅲ期（2015年）分阶段实施完成。

2018年根据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燃任务完成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自治区环保厅《关于加强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的通知》（新环办〔2017〕111号）及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7〕2号）要求，对2010年划定的禁燃区范围及高污染燃料进行调整，发布了《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调整通告》（乌政通〔2018〕4号），确定禁燃区范围为《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20）（2017年修订）中心城区及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禁用高污染燃料为《高污染燃料目录》中最严格的Ⅲ类燃料，其中禁燃区范围内三类工业用地禁用Ⅱ类燃料。

2019年依据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关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北方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的要求，印发了《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对清洁能源短期内无法覆盖的区域禁燃任务完成时限进行了调整，并对居民供热燃煤煤质进行规定，要求使用符合《城市用煤管理规范》（DB6501/T001-2019）的煤炭及其制品。
三、工作过程
2023年7月，市生态环境局发《关于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调整工作的通知》，在征求各区（县）人民政府对2023年底可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地区纳入禁燃区范围的意见基础上，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调整通告及编制说明的文本初稿。并向各区（县）政府、兵团十二师及相关委办局征求意见，经修改完善后报市政府审定印发。

四、调整内容

（一）禁燃范围

2018年划定的禁燃区范围为《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20）》（2017年修订）中心城区及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整后的禁燃区较2018年增加新规划的两河片区、燕新产业园、石材园等建设用地，调整后面积为1915.2km2，比调整前增加143.57km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高污染燃料的目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自治区环保厅《关于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的通知》（新环办〔2017〕111号）规定“已划定的要逐步扩大范围”等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向各区（县）人民政府征求了辖区内至2023年底可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地区（以乡镇为单位）是否已纳入禁燃区范围，并对未划入禁燃区范围的区域提出划分意见（具体见表1）。
表1  各区县清洁取暖改造地区核实反馈意见汇总表

	区（县）
	清洁取暖

改造地区名称
	是否在现行禁燃区范围内
	回复意见

	米东区
	除古牧地镇外6个乡镇
	部分不在
	1.乌东煤矿、近期停产陈兴远煤矿及两矿区周边储煤场、煤炭生产、销售项目与通知有冲突；

2.石油化工区、氯碱化工区生产使用燃煤保留；

3.除古牧地镇外6个乡镇分期纳入

	水磨沟区
	葛家沟、石人子沟、涝坝沟村
	否
	偏远、居民分散，部分煤改电用户生活清洁能源尚未覆盖，不建议纳入

	经开区

（头屯河区）
	萨尔达坂村一四队和六队
	否
	Z400道路及S101省道周边，人烟稀少、分散，不建议列入

	乌鲁木齐县
	-
	否
	冬季长、农牧民居住分散，点多线长面广，不建议列入

	达坂城区
	柴窝堡街道、达坂城镇、盐湖街道、东沟乡、西沟乡、阿克苏乡
	否
	偏远、居民分散，不建议纳入

	沙依巴克区
	无
	-
	-

	天山区
	无
	-
	-

	高新区

（新市区）
	无
	-
	-


根据征求意见汇总结果，沙依巴克区、天山区、高新区（新市区）2022年底前已全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并纳入禁燃区范围，无新增区域；水磨沟清洁取暖改造区域为葛家沟、石人子沟、涝坝沟村，处于山区，居民分散，不建议纳入禁燃区范围；米东区改造区域为除古牧地镇外6个乡镇，建议分期纳入；经开区（头屯河区）改造区域为萨尔达坂村一四队和六队，位于Z400道路及S101省道周边，人烟稀少、分散，不建议纳入；乌鲁木齐县和达坂城区全部不在禁燃区范围内，因冬季长、农牧民居住分散，点多线长面广，不建议纳入禁燃区。各区（县）2023年底可按照要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但由于部分农牧民居住布局较为分散，部分房屋为土木结构不具备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条件等原因，为确保群众安全取暖过冬，相关规定更利于执行，对可整体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地区纳入禁燃区。

根据上述情况，本次禁燃区范围参照《乌鲁木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心城区，在2018年划定的禁燃区二期范围基础上，增加新规划的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丝路国际石材产业园、新疆乌鲁木齐市智具小镇（新疆燕新国际家居产业园）规划范围。

另根据实际情况，将禁燃区分为Ⅱ类燃料禁燃区和Ⅲ类燃料禁燃区，将禁止燃用Ⅱ类燃料的区域表述由原三类工业用地表述为Ⅱ类燃料禁燃区，并对区域、单位进行具体规定；禁止燃用Ⅲ类燃料的区域表述Ⅲ类燃料禁燃区。根据米东区提出的乌东煤矿等煤炭的生产项目与通告中禁燃区内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存在冲突，为保证煤炭生产企业正常生产，明确禁燃区范围不含煤矿区域。同时，为方便管理，以公路、铁路、城市主干路、河道等明显地界对边界进行优化。
（二）禁燃种类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7〕2号）》规定：“按照控制严格程度，将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分为Ⅰ类（一般）、Ⅱ类（较严）和Ⅲ类（严格）。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能源消费结构、经济承受能力，在禁燃区管理中，因地制宜选择其中一类”。
表2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表
	类别
	燃料种类

	Ⅰ类
	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的锅炉和民用燃煤设备燃用的含硫量大于0.5%、灰分大于10%的煤炭及其制品（其中，型煤、焦炭、兰炭的组分含量大于表2中规定的限值）
	石油焦、油页 岩、原油、重 油、渣油、煤 焦油
	-

	Ⅱ类
	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20蒸吨/小时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
	
	

	Ⅲ类
	煤炭及其制品
	
	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


2018年我市规定的禁用高污染燃料为《高污染燃料目录》中Ⅲ类燃料和Ⅱ类燃料，具体为禁燃区范围内（除三类工业用地）禁止燃用的燃料为Ⅲ类燃料，其中三类工业用地范围禁止燃用Ⅱ类燃料。

本次调整禁用的高污染燃料仍采用较为严格的Ⅲ类和Ⅱ类燃料类别，其中Ⅱ类燃料禁燃区禁止燃用Ⅱ类燃料组合，Ⅲ类燃料禁燃区禁止燃用Ⅲ类燃料组合。
（三）禁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根据自治区关于“区域内不再新建65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2023年10月前基本淘汰6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完成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的规定，结合我市中心城区及工业园区中6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已淘汰现状，将禁止燃用Ⅱ类燃料类别中锅炉吨位做出规定，要求单台出力大于等于65蒸吨/小时。
（四）禁燃责任

为保证禁燃区内管理规定的落实，在《通告》中明确了各区（县）、部门落实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责任。

根据自治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于“除国家规定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项目和列入国家规划的项目外，‘乌—昌—石’等重点区域不再新建、扩建使用煤炭项目”要求及《乌鲁木齐市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实施方案（2021-2023年）》要求，对禁燃区范围之外区域，提出了“各区（县）区人民政府应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完善清洁能源供应及供热基础设施建设，参考本通告执行，不再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设施，对现有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在辖区政府规定的时限内改燃清洁能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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